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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事业单位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“回头看”
和开展社会团体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
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



中机联管理各协会、学会和事业单位：
根据中央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做好2010年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的通知》和中共中央纪委等印发的《社会团体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实施办法》、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实施办法》，现就做好事业单位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“回头看”和开展社会团体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加大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力度，构建防治“小金库”长效机制
开展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要部署，各单位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，高度重视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，加大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力度，更加注重治本、更加注重预防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，从深化改革、完善制度、加强监督入手，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、规范资金使用、完善资产管理以及加强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等方面，构建防治“小金库”长效机制。
二、做好事业单位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“回头看”
按照中央部署，今年要加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力度，全面开展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“回头看”。参加2009年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的预算单位要认真做好“回头看”，看治理工作是否认真、是否全面、是否留有死角、是否走过场，单位自查和中机联重点检查出的问题是否整改、整改是否到位，看是否完善了制度、制度是否有效、执行是否严格，看是否建立长效机制。
参加2009年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的预算单位要将本单位开展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“回头看”情况形成书面报告，在8月20日前报中机联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资产财务部）。
三、开展社会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
根据中央部署，在去年开展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的基础上，今年要开展社会团体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，各单位要按照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社会团体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和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认真做好本单位及所属、代管和管理的社会团体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，并及时上报有关材料。
为加强领导，更好地做好中机联系统“小金库”治理工作，根据国资委要求，决定调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治理“小金库”工作领导小组组成（名单附后），由王瑞祥会长亲自担任组长。各单位也要按照力度不减、机构不撤、队伍不散的要求，“一把手”亲自负责，切实履行职责，认真抓好“小金库”治理的具体组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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